
合职院教〔2020〕100 号

关于印发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招生工作管理规定（修订）的通知

各部门、各二级学院：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工作管理规定（修订）》经校长办公会

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 12 月 18 日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工作管理规定（修订）

为全面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阳光工

程的通知》、《教育部第 36 号令》及安徽省教育厅、安徽省考试

院关于做好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

际，特制订本办法。

一、组织机构及主要职责

1.校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学校招生工作。

2.教务处根据学校实际办学情况，负责各二级学院招生专业

的编报和确定工作。

3.教务处招生办全面负责学校的普高招生、分类招生、五年

一贯制、高级技工招生工作的组织、协调、实施工作。

4.各二级学院协助教务处招生办公室开展本院招生专业的

设置、建设和组织招生宣传咨询等工作。

二、招生计划编制、招生章程编写及修订

1.各二级学院根据上年度各类招生计划完成情况，从社会需

求和学生就业数据分析等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各专业现有的师

资、教学、实验、实训等办学条件，认真研究并初步确定年度拟

招生专业；按照工作时间节点要求，经分管校领导审阅签字、书

面报教务处招生办。

2.根据各二级学院每年报备招生专业的一志愿录取率、报到

率、就业率（尤其是在合肥市的就业率）等数据情况，由教务处



招生办牵头、各二级学院共同研究，制订学校年度总体招生预报

计划（含《招生章程》），经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校长办公会

同意后上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留学生项目招生计划，根据上

级主管部门的批件核准。

3.教务处负责将确定的预报计划在教育部高校招生计划管

理系统中进行编制，并负责完成正式招生计划编报工作。招生计

划（含《招生章程》）必须经过安徽省教育厅核准后方能对社会

公布。

4.招生计划（含《招生章程》）一旦正式确定后，任何人不

得擅自修改，以确保招生计划编制工作的严肃性和规范性。

5.招生章程的编写及修订，要严肃规范，必须考虑到在实际

执行层面具有可操作性，不得出现含糊不清、有争议或歧义的地

方，避免录取细节处理过程中存在无规则参照的漏洞。

三、招生宣传工作

1.学校《招生简章》和其他招生宣传资料由教务处招生办负

责统一制作，其涉及的招生专业、文字简介及相关图片均由各二

级学院负责提供，各部门负责人对内容真实性应当负第一责任。

《招生简章》和其他招生宣传资料，其内容要真实准确，表述要

客观清楚，不得进行违规和虚假宣传。

2.学校及各二级学院的招生网页宣传分别由教务处招生办

和二级学院负责，要求网页刷新快速及时，信息公布真实准确，



版面设计新颖明快，贴近学生实际需求。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招

生宣传材料应有合作院校的介绍，留学生招生简章应是中外文版

本。

3.招生宣传应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现场咨询会、电话及

学生偏好的各类校园新媒体、QQ 空间等多种形式进行。其中报

纸、电视、网络媒介宣传由教务处招生办负责联系接洽，宣传材

料内容由学校宣传部门负责审核把关。

4.各二级学院应配合教务处安排招生专员到有关中学进行

定点招生宣传、发动和组织生源，扩大宣传影响以便拓展生源基

地。在招生工作中应树立全局意识，相互配合，并对输送生源较

多的中学（中职）进一步做好常规的生源地建设。

5.全校教职员工应充分认识到招生工作是学校生存和发展

的关键，应当以主人翁精神，主动关心并积极投入到招生宣传工

作之中。同时各二级学院要重视学生骨干在招生宣传中的作用，

发挥“学生对学生”的信息传播和影响力。

6.做好学校招生政策的宣传解读。如体育特长生学费免费政

策、高考成绩达本科线以上考生奖学金政策、特困家庭学生的资

助政策、出国留学奖学金等。

四、招生录取工作

1.录取工作在安徽省考试院招生政策的指导下，在学校招生

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由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全程参与，教务处



招生办负责实施。

2.录取工作遵循“公平、公正、公开、择优录取”的原则。

3.录取前，学校的《招生章程》报教育部阳光高考招生平台

或省考试院审核后，上挂学校招生网页予以公示；由学校现代教

育技术中心专业人员对录取用计算机、网络等设备进行调试；同

时学校对参与录取工作的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以确保录取工作顺

利进行。

4.在录取过程中，有关录取工作人员应认真阅档，并严格按

照已公示的《招生章程》中录取办法和细则要求规范录取，不得

擅自突破《招生章程》规定的要求录取。

5.每个批次录取工作结束后，要及时在网站上进行信息公

开，发布录取结果查询公告，并由教务处招生办负责打印发放录

取通知书。

6.录取工作结束后，教务处招生办应及时汇总录取数据，并

进行相关信息数据统计，撰写年度招生录取工作分析报告。

五、招生工作纪律

1.所有参加招生工作的人员须按照国家招生工作新形势、新

要求，加强职业素养教育，学习和把握招生工作法律、法规和有

关文件精神并认真贯彻执行。

2.严肃招生工作纪律，严格执行招生录取工作程序和办法。

3.招生工作人员应当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在招生录取过程



中，严格执行教育部“30 个不得”令、安徽省教育厅“六个不

准”和“六条禁令”的规定。如有违反，一经核实，视其情节轻

重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4.全校教职员工应加强对招生录取工作政策的学习，不断强

化规范意识，自觉维护招生纪律。同时，应树立大局意识，以主

人翁精神，主动积极地支持或投入到学校招生工作中去。

本规定由合肥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招生办负责解释。

本规定由公布之日起执行。


